
立法会二十题：申办二○一九年第十八届亚运会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一月十八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

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：  

 

问题： 

 

  据报，民政事务局局长较早前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，若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

奥林匹克委员会有意申办二○一九年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（亚运会），政府将会

大力支持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是否知悉申办二○一九年第十八届亚运会的时间表和程序为何；当局估计

最迟需于何时作出申办该届亚运会的决定，确保有充足时间进行筹划工作，以符

合相关的程序； 

 

（二）当局有否总结申办二○○六年亚运会失败的经验；若有，结论为何，以及

现时是否已完善和改进在结论中提及的不足地方；及 

 

（三）在决定是否申办二○一九年亚运会前，当局会考虑及评估甚么因素和条件，

当中会否包括香港市民支持和投入的程度、体育设施是否足够、本港运动员水平

的提升、经济环境和相关的财务承担、预计带来的经济效益及体育产业的长远发

展等；若会，上述各项因素和条件的初步评估状况为何？ 

 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就问题的三个部分，现回复如下﹕ 

 

（一）按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（亚奥理事会）的规定，要申办亚洲运动会（亚运

会），须由其属下成员国家或地区的奥林匹克委员会（成员奥委会）提出。若申

办成功，运动会的主办权亦是授予有关的成员奥委会。根据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

奥林匹克委员会（港协暨奥委会）提供的资料，亚奥理事会直至目前仍未订出二

○一九年第十八届亚运会的申办时间表、程序和细节。根据过往的经验，亚奥理

事会通常在每一届运动会之前约七年邀请属下成员奥委会提出申办，并订出申办

时间表。 

 

（二）二○○六年亚运会是香港历来第一次申办的大型国际多项目运动会。在申



办过程中，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、就主办亚

运会所需的场地及各项配套作了初步的安排，和对各成员奥委会进行游说工作。

虽然最终香港未能成功夺得主办权，但我们已从中得到宝贵的经验。而且，香港

即将主办第五届东亚运动会，我们从中累积的经验会为香港未来再次申办大型国

际多项目运动会提供良好的基础。如果香港往后有意再次申办亚运会，必定会作

充分准备，包括确保有足够时间和资源规划及提供所需的设施、细心部署申办策

略，及在社会上凝聚申办的共识，增加成功争取主办权的机会。 

 

（三）假若港协暨奥委会认为香港具备主办二○一九年亚运会的条件，并正式请

求特区政府支持它向亚奥理事会提出申办二○一九年亚运会，特区政府会详细考

虑及评估所有相关因素和条件，包括香港市民的支持度、竞赛场地是否足够、酒

店及其它配套设施的供应情况、运动会预计可为本地带来的经济及其它效益、对

香港长远体育发展的帮助和特区政府的财务承担。 

完 

 
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（星期三） 

香港时间１４时０１分 

 


